
造价工程师考试辅导之合同案例（十三）签订合同资料必须

齐全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0/2021_2022__E9_80_A0_E

4_BB_B7_E5_B7_A5_E7_c56_90269.htm 「案例」甲工厂与乙勘

察设计单位签订一份《厂房建设设计合同》，甲委托乙完成

厂房建设初步设计，约定设计期限为支付定金后30天，设计

费按国家有关标准计算。另约定，如甲要求乙增加工作内容

，其费用增加 10％，合同中没有对基础资料的提供进行约定

。开始履行合同后，乙向甲索要设计任务书以及选厂报告和

燃料、水、电协议文件，甲答复除设计任务书之外，其余都

没有。乙自行收集了相关资料，于第37天交付设计文件。乙

认为收集基础资料增加了工作内容，要求甲按增加后的数额

支付设计费。甲认为合同中没有约定自己提供资料，不同意

乙的要求，并要求乙承担逾期交付设计书的违约责任。乙遂

诉至法院。法院认为，合同中未对基础资料的提供和期限予

以约定，乙方逾期交付设计书属乙方过错，构成违约；另按

国家规定，勘察、设计单位不能任意提高勘察设计费，有关

增加设计费的条款认定无效，判定：甲按国家规定标准计算

给付乙设计费；乙按合同约定向甲支付逾期违约金。 「案例

评析」本案的设计合同缺乏一个主要条款，即基础资料的提

供。按照《合同法》第二百七十四条“勘察、设计合同的内

容包括提交有关基础资料和文件（包括概预算）的期限、质

量要求、费用以及其他协作条件等条款。合同的主要条款是

合同成立的前提，如果合同缺乏主要条款，则当事人无据可

依，合同自身也就无效力可言，勘察、设计合同不仅要条款

齐备，还要明确双方各自责任，以避免合同履行中的互相推



倭，保障合同的顺利执行。”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条例有关规定，设计合同中应明确约定由委托方提供基础资

料，并对提供时间、进度和可靠性负责。本案因缺乏该约定

，虽工作量增加，设计时间延长，乙方却无向甲方追偿由此

造成的损失的依据。其责任应自行承担，增加设计费的要求

违背国家有关规定不能成立，故法院判决乙按规定收取费用

并承担违约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